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48号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已经 2012 年 3 月 6 日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09 年 9 月 8 日公布的《作

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骆琳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工作，加强对用人单位

职业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用人单位（煤矿除外）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

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申报危害项目，并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煤矿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职业病危害项目，是指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项目。 

职业病危害因素按照《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确定。 

第四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实行属地分级管理的原则。 

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及其所属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项目，向其

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项目，向其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 

第五条 用人单位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时，应当提交《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表》和下列文件、资料： 

（一）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 

（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分布情况以及接触人数；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六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同时采取电子数据和纸质文本两种

方式。 

用人单位应当首先通过“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进行电子数

据申报，同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并由本单位主要

负责人签字后，按照本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连同有关文件、

资料一并上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受理申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报文件、资料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出具《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 

第七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条规定向原申

报机关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 

（一）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或者技术引进建设项目

的，自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申报； 



（二）因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申报； 

（三）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发

生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申报； 

（四）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发现原申报内容发生变

化的，自收到有关检测、评价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申报。 

第九条 用人单位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自生产经营活动终

止之日起 15日内向原申报机关报告并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条 受理申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职业病危害

项目管理档案。职业病危害项目管理档案应当包括辖区内存在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数量、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行业及地区分布、

接触人数等内容。 

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用人单位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情况进行抽查，并对职业病危害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用人单

位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违反有关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第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制度，依法

受理和查处有关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行为的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举报用人单位违

反本办法的行为。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及时、如实地申报职业病

危害项目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有关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未按照本办法的规

定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5千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回执》的式样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 2009年 9月 8日公布的《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

同时废止。 


